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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C 合同价格条款设置 

与风险、变更、结算、索赔、反索赔应对》 

思路大纲 

 

（杜继锋  2025 年 1 月 25 日更新） 

 

合同价格筹划、风险管控与索赔应对，是建设工程项目投资与管理的核心。本文试

图在繁杂的工程管理动作中，梳理出与项目投融资筹划、计价和索赔相关的要点，结合

案例进行解读。 

一、“有约定、从约定”及法律对约定的干涉 

1. 除非合同管辖法律对合同条款设置有明确的限制（无效合同或条款部分无效），

那么，在国内和国际市场，认赌服输、履行承诺，“有约定、从约定”是一项基本原则。 

2. 甲方如不重视招标、采购文件的编写工作，漏洞百出，将被有经验的承包商利

用导致灾难性后果；乙方如不甄别甲方提供的不公平格式合同条款，仅为了获得合同机

会而不加选择地接受，将陷己于不利处境。 

3. 合同条款设置要尽可能公平。苛刻的、仅对单方有利的合同，可能导致项目无

法顺利进行，出现两败俱伤的情况。项目是有生命的，只有甲乙双方密切配合、共同投

入，才能实现好的效果。 

4. 情势变更：若合同的基础条件（含因政策调整或者市场供求关系异常变动等原

因导致价格）发生了当事人在订立合同时无法预见的、不属于商业风险的重大变化，尽

管合同条款并没有约定处理方法，但当事人之间协商不成的，受影响方可以申请人民法

院或仲裁机构根据公平原则“变更”或“解除”合同。（《民法典》第 533 条、《合同编

司法解释》第 32 条） 

5. 合同签订后、履行期间，如出现新的法律规定，或发生不可抗力等因素，影响

到合同履行的，当然会影响到合同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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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合同无效及其后果：在我国，因规划、土地、资质、招投标等程序违法，均导

致合同无效。合同无效后，先要认定损失金额、责任方、过错比例，然后由责任方承担

赔偿和损失。 

二、认识合同“对价”，理解“最终结算价”为何不等于“合同签约价”？ 

7. 签约时的合同对价到底是什么？！——发包人要求 + 投标人报价 = 合同签约

价格。 

8. 合同中任何一处权利、义务条款约定，都对应着对价。则：任何一处合同约定

发生变更、违反或取消，均意味着最终“合同结算价款”相比“合同签订价格”，就会

（应）变动，才公平合理。 

9. 合同权利、义务不是无限的，也没有哪一方有能力承担无限扩大的责任。对价

有“四要素”：质量、安全、工期、价格——甲方和乙方在合同中约定的只是在限定的

工期、资源、“有限的”责任和“有限的”工作范围内的合同权利、义务。 

三、“EPC 总承包”和“施工总承包”的最大不同，在于“E”的筹划和控制 

10. EPC合同原理和制度，是全球工程项目投资、管理的“常青”、“终极”法

律合同体系。随着 AI+基础设施项目的研发、投资和运营，EPC 合同，尤其是小型 EPC

（交钥匙）合同，将再次成为法律、合同热点。 

11. 存在“真假 EPC”的戏称。FIDIC的银皮书，可以理解为“真 EPC”；黄皮

书为“假 EPC”。真 EPC，指甲方干涉较少，固定总价，属于“交钥匙”工程。而假 EPC，

指甲方过多干预，固定单价，属于“据实结算”工程。 

12. 笔者呼吁“真 EPC”工程应大兴其道。鼓励乙方创新、节约投资成本并获利，

促进科技和建筑行业有效发展。而我们都应当反对“假 EPC”项目，甲方处处想剥夺乙

方利益，但最终效果是乙方会加重“E”部分的设计造价、意图通过“P、C部分”赚取

利润而不去科技创新以节约项目总投资，则最终损害了甲方利益和行业进步。 

13. 在“EPC 总承包”模式下，发包人要求的表现形式常为——《概括性需求》

或《工作任务书》，较为笼统。而在“施工总承包”模式下，发包人要求会具体物化为

《初步设计文件》或《施工图设计文件》，较为具体。 

14. 不同 EPC 合同模式、不同计价安排的情况下，法律人员在应对合同计价与

结算纠纷时，包括工程人员在具体实施项目时，应采取不同的应对方法。 

四、“固定单价”与“固定总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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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任何人，一谈到 EPC项目，首先就应问合同价格模式采取的是“单价合同”

还是“总价合同”。如前所述，无论是实施项目，还是处理项目计价纠纷，第一件事情

就是要搞清所遇到的问题，究竟是应该从“单价合同”还是“总价合同”、又还是“部

分单价”+“部分总价”的角度去处理？ 

16. 固定单价模式：一般采取据实结算。甲方主要承担工程量增加、单价降低的

风险；乙方主要承担工程量减少、单价增加的风险。——在此模式下，如果采用“边勘

察、边设计、边施工”方式，甲方（价格超概）风险最大。 

17. 固定总价模式：施工图审查后招标，甲方、乙方（变更）风险均最低；初步

设计阶段招标，乙方（价格亏损）风险较大；未勘察、未设计就投标报价，乙方（价格

亏损）风险最大。——在“真”EPC 固定总价项目中，有经验的承包商通过优化设计、

减少成本，可能会较大获利。 

18. 其他类型的合同计价变化：如“费率（下浮）合同”。捆绑最终审批的初步

设计概算价，或者最终审计确认后的结算价。此模式类似固定单价合同。 

19. 其他类型的合同计价变化：如“成本 + 利润”合同。此模式属“据实结算”

合同，对乙方有利。但其核心要求是，乙方每花一分钱之前，都应获利甲方（含甲方上

级）的签字认可，避免自担风险。 

五、合同价格条款必须要同时约定以下六方面内容，才算完整 

20. 条款一：固定总价/单价； 

21. 条款二：调整与变更； 

22. 条款三：风险承担； 

23. 条款四：（过程）结算与支付； 

24. 条款五：违约金与解约； 

25. 条款六：索赔与反索赔。 

26. 合同条款价格体系约定要完整，条款之间不应有冲突、有模糊、有遗漏。合

同纠纷难以解决、陷入混战，往往是因为双方没有完整地约定以上 6 大方面的内容所

致！ 

六、合同调整、变更、风险责任与违约、解约条款 

27. 工程量清单/无清单（参考清单、标价清单、清单错误、清单缺项、预期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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润损失、不平衡报价及防范）与实际实施子项的调整。 

28. 变更（构成、有约定/相似参照/无约定 3大黄金原则、权限与程序、对工期

/造价/质量/安全四要素的影响和控制）。 

29. 风险承担（不利物质条件、市场价格波动、法律变化、不可抗力、情势变更；

绝对不调?超出正负比例调）。 

30. 违约金/解约（质量、安全、进度、价格、预期利润损失、违反任一项合同

义务都应对应违约责任、违约责任兜底条款、解约条件及解约后的僵局处理）。 

七、合同结算条款构成 

31. 进度款结算与支付（1本期应付款、2风险与变更增减、3预付款扣回、4预

留质保金、5索赔增减、6 之前错误修正、7 其他应增减价款）。 

32. 结算与支付（预付款、进度款、结算款、质量保证金、履约保证）。 

33. 过程结算（法律效力 = 结算）。 

34. 半截子工程结算（1单价合同“实际发生”原则；2总价合同的“比例”原

则；3索赔；4预期利润损失 5%FIDIC）。 

八、索赔与反索赔 

35. 多份合同/阴阳合同/中标合同/补充协议——多份合同哪个为准？以真实

履行的合同（《民法典通则合同编司法解释》）。 

36. 证据、档案管理——书证；定期书证，阶段清算；无书证，实际履行行为，

实质上改变了原合同约定。 

37. 业届尤其不重视 EPC 合同中 P 部分的风险控制——清单缺失；制造、采购

和交付时脱离合同及附件约定，随心所欲；半截子工程无法确定结算价款。 

38. 索赔期限（28天）； 

39. 默认（28天）； 

40. 约定违约金、实际损失（项目自身、延期交房）； 

41. 合同无效（结算有效；过错与责任比例）； 

42. 司法鉴定（质量、修复方案、造价、损失、工期）； 

https://www.dujifeng.com/2024/08/16/elementor-14196/
https://www.dujifeng.com/2023/05/03/%e3%80%8a%e6%8b%9b%e6%a0%87%e3%80%81%e6%8a%95%e6%a0%87%e6%97%a0%e6%95%88%e7%9a%8466%e7%a7%8d%e6%83%85%e5%bd%a2%e5%8f%8a%e5%85%b6%e6%b3%95%e5%be%8b%e5%90%8e%e6%9e%9c%e6%b3%95%e5%be%8b%e8%a7%8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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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诉讼请求与主体选择； 

44. 优先债权（拿到优先受偿权！）； 

45. 不要受限于专业，快速帮助客户解决问题（保全、连带责任、代位权、刑民

交叉……）——《刑法修正案（十二）》新增加了非国有企业人员职务犯罪。对于索赔、

反索赔过程中发现的刑事犯罪线索，必须及时提起刑事控告。 

九、最后提醒：业届尤其不重视 EPC合同中“P”部分的风险控制 

46. 业届尤其不重视 EPC 合同中“P”部分的风险控制，必须要引起高度重视。 

47. 机器、设备制造及运行参数指标约定过高风险。乙方不能保证满足约定指

标，但为了中标，而承诺。纠纷时，甲方随便找出一个指标违约，将拒付款，甚至反索

赔。 

48. 设备清单脱离 EPC合同，乙方自已陷自己于不利地位。常见设备清单缺失；

乙方在下游签订采购合同、供应合同时，不平移 EPC 清单，而导致实际制造、采购和交

付脱离 EPC合同及附件约定，随心所欲。在半截子工程出现时，无法确定设备已交付部

分的结算价款。 

49. 设备是为项目量身设计、制造的，当 EPC合同解约时，设备自身的去留和处

理，是法律合同纠纷解决的老大难问题。 

 

(了解更多内容，请访问杜继锋个人网站：www.dujifeng.com) 

 

杜继锋

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  合伙人、律师

办公电话：+86 10 57590577

E-mail: jifeng.du@dentons.cn

专注领域：
房建与能源、争议解决、刑事、合规与风险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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